
貳過比較惡？： 

對前科作為量刑因子之理論依據及其影響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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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耕維** 

<摘要> 

本文以前科與個案宣告刑的關係為主題，並設定前科影響量刑的「理論

依據」及「影響性」為討論主題。本文將前科採廣義理解為先前犯罪紀錄，

並確立在應報觀點下，根據罪刑均衡與行為責任理論的觀點來討論 2 個主

題，而以「前科的存在如何影響後續再犯行為可非難性」作為核心理論問題。 

首先，本文對被歸納為「再犯加重模式」，強調前科作為從重量刑因子

的各理論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則指出，這些理論一部分實質上是從犯罪人性

格及習性來論證前科對量刑的影響性，可能導致責任限定明確刑罰的功能減

損，另一部分則未能充分論證為何先前犯罪的紀錄可推導出行為人應遵循特

定義務或擁有較高的反對動機，因而無法充分說明為何有前科者再犯會具有

較重的違法性或有責性，亦即其皆未能有效證成前科作為從重量刑因子。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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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本文針對「初犯減輕模式」進行檢討，指出此理論雖具啟發性，但存在

將過誤概念過於單純化而忽略其多樣性的缺陷。而且，此理論推論減刑效果

隨再犯漸失時，針對該效果的產生與適用，也未提出清楚的理論基礎與判斷

基準。最終，以對當代理論的檢討為基礎，關於 2 項討論主題，本文提出 2

項宣稱作為結論：第一：前科不得作為從重量刑因子；第二：前科可能作為

從輕量刑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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